附件5
2010年上海市深化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近年来，我市水产业在农业部、市农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是，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存在违法用药现象；水产养殖技术传统落后；养殖渔民（场长）安全责任意识不强等等，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到我市的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为进一步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规范水产品生产行为，根据《农业部关于印发<2010年深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方案>的通知》的部署和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围绕水产品生产环节，以当前风险高、隐患大的水产品和投入品为重点，强化执法监管，坚持标本兼治，着力转变生产方式，逐步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水产苗种专项整治，符合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发证条件的水产苗种场持证率达到100％；杜绝在水产苗种繁殖培育过程中违法使用氯霉素、硝基呋喃类、孔雀石绿等违禁药物；水产品药物残留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9%左右；对监督抽查发现的阳性样品生产单位执法查处率达到100%。
三、整治重点
（一）重点产品：硝基呋喃类、孔雀石绿、氯霉素等重点违禁药物，三环一带优势水产品。

（二）重点单位：水产苗种场、标准化水产养殖场、无公害养殖基地、出口基地和农业部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场)。
（三）重点区域：三环一带重点区（县）。
四、整治任务
（一）进一步规范水产苗种生产

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在2009年本辖区内水产苗种场普查登记的基础上，严格许可制度，提高准入门槛，逐步淘汰规模小、条件差、管理薄弱的苗种生产单位。整顿并规范水产苗种生产秩序，重点查处无证生产行为，在繁殖培育季节组织督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建立健全水产苗种生产单位数据库，认真开展水产苗种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增加抽检样品数量，扩大抽检范围，严肃查处不合格生产单位。
（二）开展水产苗种专项整治

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水产苗种专项整治现场执法检查记录表》（附件2）的内容开展水产苗种场生产检查。开展水产苗种专项整治，要严格许可制度，对具备生产条件、但尚未领取生产许可证的苗种生产单位要限期领取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逾期未办理的按非法生产处理；对生产条件不合格、技术规范未建立的苗种生产单位，要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责令停止生产。向天然水域增殖放流渔业资源的苗种必须经过检测合格，有禁药检测不良记录的水产苗种生产单位不得参与增殖放流。本行动要求在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领导下，以渔政部门为主，水产技术推广、水生动物防疫、环境监测等单位配合开展一次全面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三）开展水产品药残抽检

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农业部的抽检任务和我办制定的《关于下达2010年本市地产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计划的通知》（沪水产办[2010]1号）组织开展水产品药残抽检，重点检查氯霉素、孔雀石绿、呋喃唑酮、甲基睾丸酮等药物及其代谢物残留。本任务要求在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领导下，以渔政部门为主，做好水产苗种样本的取样和送样任务，水产技术推广、水生动物防疫、环境监测等单位配合。市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要及时做好样本的检测工作并及时向我办通报检测结果。
（四）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
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部门要全面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工作。以水产苗种生产合法性、养殖企业生产档案制度建立情况、投入品使用情况和阳性样品查处为重点，切实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杜绝无证生产和非法用药行为，督促生产单位加强整改，严防不合格产品上市销售。依照《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行政许可法》和《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严格执法和教育整改相结合”的原则，对水产品生产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责令改正、无害化处理、取消苗种生产许可证、罚款等行政处罚。对个别地区渔业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监管不到位、措施不落实、玩忽职守，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并带来严重后果的，以及专项整治实施不力、存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要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
我办将组织对部分区（县）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和检查。
（五）检查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生产和管理情况

根据《上海市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管理规范》（试行）（沪水产办［2009］9号）的要求，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水产技术推广、水生动物防疫、环境监测等部门对本区（县）已建并投入使用的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的生产和经营加强管理，完善养殖场内部质量安全管理机制，加大重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指导养殖场科学、安全、高效生产，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准出制度”的实施做好准备。
 （六）开展主要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摸查工作

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养殖前准备、环境监测、苗种检测、投入品监管、水产品质量检测、生产档案的记录、高发病季节预防等关键环节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或苗头性问题进行摸查，对风险可能暴发的程度，危害情况以及对产业、市场、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提出预警和处置意见。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要充分认识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农业部的统一部署和我办要求，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负责人要直接抓，要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顺利进行。要根据工作需要，及时派出督导组，对重点地区和重点案件现场指导、督查督办，及时指导行动实施。本市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小组见附件1。
（二）细化工作方案。各区（县）渔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制定符合本辖区实际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工作要求，明确工作进度和时间安排，做到有阶段安排、有重点活动、有检查指导、有责任追究。要切实落实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将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三）开展宣传培训。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渔业科技入户、农资打假、渔业培训等活动大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工作，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执法现场宣传、举办培训班等形式，提高养殖渔民（场长）依法生产的意识和养殖者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要加大对渔业执法队伍开展水产品专项执法的业务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沟通配合。要充分动员渔业系统内行政、科研、技术推广、质检、执法等单位的力量，围绕本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和重点，明确分工，相互合作，搞好衔接，积极开展工作，防止出现死角和漏洞。同时，要主动加强与农业系统内畜牧、兽医等部门的合作，配合搞好渔药、饲料等重点投入品的专项整治。对属于工商、质检等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要积极协调沟通，妥善做好案件交接，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五）其他要求。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各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整治行动的工作情况进行书面总结，填写《2010年水产品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附件3），于2010年11月15日前将纸质和电子文件同时报我办。
附： 1、上海市水产品专项整治工作小组成员
2、水产苗种专项整治现场执法检查记录表
3、2010年水产品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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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苗种专项整治现场执法检查记录表
填写说明：带“○”的项目根据检查情况划“√”

	一、检查地点和对象

	单位名称：
       省（区、市）          市            县                                   

	二、检查内容和结果

	（一）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持证情况
	是否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有    ○没有

	
	是否符合发证条件
	○符合  ○不符合

	（二）记录检查情况

	用药记录
	○真实完整  ○不真实  ○不完整  ○不能提供

	
	生产记录
	○真实完整  ○不真实  ○不完整  ○不能提供

	
	销售记录
	○真实完整  ○不真实  ○不完整  ○不能提供

	（三）亲本质量情况
	○较好
    ○一般       ○较差

	（四）用药情况
	○现场发现禁用药物
    ○现场未发现禁用药物

	（五）发现的其他问题
	

	三、处理情况

	○合格，没有发现违规行为

	○不合格
	责令整改
	《责令改正通知书》处罚机关及日期                    

	
	处    罚
	           万元

	
	其他处罚或处置
	


检查人员签名（2名）：                                被检查对象签名：
（本表一式两份 双方各执一份）                  检查时间：2010年    月    日
2010年水产品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表单位（加盖公章）：                       填表时间：2010年   月    日
	一、执法检查情况

	（一）出动人员数（人）
	总人数
	
	行政人员
	
	渔政人员
	

	（二）检查苗种场数（家）
	
	符合发证条件苗种场的持证率
	
	药残抽检合格率
	

	（三）检查水产养殖场数（家）（除苗种场）
	
	药残抽检合格率
	

	二、处罚情况

	（一）整改处罚数
	责令整改（家）
	
	行政处罚（起）
	
	罚  款
（万元）
	

	（二）主要违法行为
	（1）                                行为，共      起
（2）                                行为，共      起
（3）                                行为，共      起
（4）                                行为，共      起
（5）                                行为，共      起
…

	三、宣传培训情况

	（一）宣传情况
	发放宣传材料（份）
	
	媒体宣传（次）
	

	（二）培训情况
	举办渔民培训班（次）
	
	培训渔民
（人）
	

	
	举办渔政人员
培训班（次）
	
	培训渔政人员（人）
	


